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澳大利亞領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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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定也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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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同意每年至少進行一次磋商，回顧領事關係包括任何雙方關心的問題。雙方
可隨時就需要提出的個別領事事務尋求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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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定自雙方互換照會通知已完成各自國內法律規定的協定生效手續之日起第三
十一天生效，除非締約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協定，則本協定繼續有
效。(註)

本協定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在堪培拉簽訂，一式兩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寫
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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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於 2000年 8月 15日在堪培拉互換了本協定的生效照會。本協
定於 2000年 9月 15日起正式生效。


